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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96_E5_A6_87_E5_c122_481513.htm 7月16日，央视《今

日说法》栏目报道了一个题为《让我结婚吧》的节目，说的

是湖南省长沙县32岁的周玉兰结婚的困惑。 十三年前，十九

岁的周玉兰从农村来到长沙打工，一下火车就碰上了人贩子

，被骗到福建省连江县，以2500元卖给哈沙村的魏善坚。跟

魏善坚回家后的第一天，一心想回家的周玉兰就对魏善坚说

出了自己的情况，期望得到魏的帮助，并且表示如果能放她

回去，她愿意付给魏善坚双倍的价钱。但是一心想要一个老

婆的魏并没同意周玉兰的请求，强行将她留了下来。 周玉兰

就这样被迫在魏善坚家里住了下来，为了防止她的逃跑，魏

的家人对她看守很严。一天晚上，她还是逃了出来，但是没

跑多远就被魏家人开拖拉机追了回来。回到家后周玉兰就遭

到魏善坚的一顿毒打。从这以后，魏家对她看得更加紧了，

经济上更是休想拿到一分钱。7年的时光一天天过去，一双儿

女出世后，魏家以为有了儿女的牵绊，周玉兰就不会再跑了

。因此，平时除了在经济上制约她外，她有了更多的行动上

的自由，但倔强的她始终坚信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中才能过上

美好的生活。 1996年9月，周玉兰父亲的70大寿快到了，她再

一次地开始了她的出逃计划。首先她通过外出劳动一分一分

的攒钱。攒足路费后，借一次去县城看病的机会，周玉兰连

夜坐火车离开了福建。一别7年的周玉兰回到家中，与亲人团

聚的喜悦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使得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

信心。在亲人的帮助下，回家不久的她在火车站的一个快餐



厅找到了工作，人也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同时为了帮助周玉

兰彻底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她的家人开始为她介绍对象。 当

周玉兰办理婚姻登记时，周玉兰所在的安沙镇水渡村为她出

具的婚姻状况证明中却写着"骗婚"二字。"骗婚"这根本就不是

证明材料，民政局工作人员怀疑周玉兰重婚。 连江县筱埕乡

民政所告诉记者周玉兰的确在福建已经结婚了，还生了两个

小孩，是事实婚姻。但是婚姻手续都在县档案局里。于是记

者又拔通了连江县民政局档案室的电话，但是档案局以工作

量太大为由拒绝了记者查看周玉兰婚姻记录的要求。在这种

情况下，能找到的知情者只能是周玉兰远在福建的丈夫魏善

坚了。几经周折，记者拨通了他的电话。在电话中，魏善坚

说周玉兰当初是他花两三千块钱买来的，二人并没有办理结

婚登记。 2001年11月，历经坎坷的周玉兰和陈德华两人决定

不再等待那张结婚证书，在众多乡邻好友的祝福声中他们办

了一桌酒席，走到了一起。然而他们对此都感到不踏实，直

到今天 周玉兰依然不知道她何时才能和陈德华领到那张承认

他们合法关系的结婚证。 节目主持人撒贝宁请教来访嘉宾，

周玉兰经历的这些事到底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首先她被骗

到福建，并且被这个叫魏善坚的人花了二三千元买回家，那

么事实上双方都觉得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夫妻关系，并且还

生了孩子。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法律上到底是怎么认

定的？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教授说：“周玉兰的这个境况我

觉得挺值得人同情的，她在10几年之前是被别人骗去的，后

来这个魏善坚也承认她是被别人骗来的，那么实际上从法律

上讲她是一个被拐卖的妇女。被拐买卖的妇女从魏善坚来讲

，他是明知被拐卖，然后他又买了她，其实按照《刑法》的



规定，他是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他又买了的话要判3年以下有

期徒刑，他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按照咱们《婚姻法》的最高

法院的司法解释，她的这种关系应该算是一种事实婚姻关系

。它是1994年2月1日之前的这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可

以认定为是事实婚姻关系。 你已然共同生活了10几年，你又

跟他生了孩子，那么法律就认为你是事实婚姻关系，当然你

这种关系应该通过法律手续来解除，也就是说虽然在周玉兰

的心里，她一直是否认过去10几年自己是结过婚的，但是她

和魏善坚在一起生活的这段经历，包括她和魏善坚之间生过

孩子这样一些事实以及周围的人对于她和魏善坚之间关系的

看法，都是夫妻关系，也就是说都是一种婚姻关系。所以这

样一种关系如果周玉兰想要彻底否定它的话，还必须通过法

律途径，不能说自己不承认就算了。” 夏教授认为，“这样

的一种关系它虽然不是依法建立的，但是它这种长期的共同

生活就在事实上符合了法律所认定的婚姻关系的一些条件。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她要想解除的话她必须通过法律途径，

按照咱们婚姻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当当事人双方结婚的

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时候，也就是说不符合婚姻必须男女双方

完全自愿这样一个条件的时候，那么当事人一方有权提起撤

销婚姻的这样一个诉讼。” 听了夏教授的高论，节目主持人

撒贝宁也认为周玉兰与买卖妇女的魏善坚是“事实婚姻”，

觉得它这个婚姻登记机关的人还是很负责任的，如果说她前

面的事实婚姻不解除，然后她又办理了一个结婚登记，她就

有可能造成她是一种事实重婚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样可能使

得当事人搞不好还触犯了刑律。 夏教授认为周玉兰与买卖妇

女的魏善坚是“事实婚姻”的理由有三。一是“按照咱们《



婚姻法》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她的这种关系应该算是一

种事实婚姻关系。它是1994年2月1日之前的这种以夫妻名义

同居生活的，可以认定为是事实婚姻关系”。二是“她和魏

善坚在一起生活的这段经历，包括她和魏善坚之间生过孩子

这样一些事实以及周围的人对于她和魏善坚之间关系的看法

，都是夫妻关系，也就是说都是一种婚姻关系”。三是“这

样的一种关系它虽然不是依法建立的，但是它这种长期的共

同生活就在事实上符合了法律所认定的婚姻关系的一些条件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她要想解除的话她必须通过法律途径

，按照咱们婚姻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当当事人双方结婚

的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时候，也就是说不符合婚姻必须男女双

方完全自愿这样一个条件的时候，那么当事人一方有权提起

撤销婚姻的这样一个诉讼。” 本律师认为夏教授的观点是错

误的，夏教授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 所谓“事实婚姻”，是

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

后形成的婚姻。这种共同生活是双方自愿的。 最高人民法院

从来没有关于“拐卖妇女”可以认定为是事实婚姻的司法解

释。我国法律对于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从来是给予严历打击

。夏教授关于“它是1994年2月1日之前的这种以夫妻名义同

居生活的，可以认定为是事实婚姻关系”的论述，其实是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曲解。夏教授只注意到该解释“

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

以前，按事实婚姻处理” 的时间性，没有注意到该解释认定

事实婚姻还有“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实质性

规定。所谓“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就是指



男女双方必须符合《婚姻法》的规定。 《婚姻法》第二条规

定了我国实行的是婚姻自由婚姻制度，第三条规定禁止买卖

婚姻的行为。因此，拐卖妇女无论其“共同生活”多少年，

都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 从法律依据上来说，可以认定

，夏教授关于“按照咱们《婚姻法》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她的这种关系应该算是一种事实婚姻关系”的第一条理由

，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曲解。 夏教授的第二条理

由是周玉兰“和魏善坚之间生过孩子这样一些事实以及周围

的人对于她和魏善坚之间关系的看法，都是夫妻关系，也就

是说都是一种婚姻关系”。在逻辑学上来说夏教授是陷入了

循环论证。既用“夫妻关系”论证“婚姻关系”，当然得不

出正确的结论。 夏教授的第三条理由是“按照咱们婚姻法最

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当当事人双方结婚的意思表示不一致的

时候，也就是说不符合婚姻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这样一个

条件的时候，那么当事人一方有权提起撤销婚姻的这样一个

诉讼。”夏教授在这里把“拐卖妇女” 这一概念偷换为“当

事人双方结婚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得出的结论不错才是怪

事。 2000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联合颁布了《关于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关于“对于自愿继续

留在现住地生活的成年女性，应尊重本人意愿，愿在现住地

结婚且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应当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婚姻自由的原则，根本没有

夏教授所说的“按照咱们《婚姻法》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她的这种关系应该算是一种事实婚姻关系”的影子。 假定



夏教授的理论可以成立，七年前离“家”出走的周玉兰，遗

弃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己经构成遗弃罪，现在又与陈德华办

了结婚酒宴，构成了重婚罪。有罪的魏善坚反而成了受害人

，魏善坚应当向司法机关控告“周玉兰与陈德华构成重婚罪

”，要求追究周玉兰与陈德华的刑事责任，这不成了一曲闹

剧。 撒贝宁说：“在这我也想跟周玉兰说一声，如果你担心

回到当地去打官司会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想这个担心是没有

任何必要的，因为在紧急的情况下或者在你觉得有危险的情

况下，你完全可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单位

求助，而且我想这些单位也会提供给你相应的帮助，保证你

的安全。” 本律师说，假如周玉兰胆敢来福建省连江县起诉

“离婚”，我看当地的公安机关也保证不了她的人身安全。

魏善坚完全可以根据夏教授的理论向连江县法院提起刑事自

诉案件，控告周玉兰犯有“遗弃罪”和“重婚罪”，在法庭

上要求逮捕周玉兰，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 撒贝宁问，现在

如果最简单明了地教给周玉兰一个办法让她能够获得正常幸

福的生活的话，她应该怎么办？ 本律师的答复是，周玉兰的

婚姻状况应当是未婚。根据新的婚姻登记规定，周玉兰应当

勇敢的去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如果婚姻登记机关拒绝登

记，就把婚姻登记机关告上法庭。 本律师认为，周玉兰所在

的安沙镇水渡村村委会所出的婚姻证明是荒唐的。明知自已

的村民被人贩子拐卖，好不容易逃回了家，还说周玉兰是“

骗婚”，这些人还有一点人类的同情心吗？连江县筱埕乡民

政所的公务员也是不负责任的，既然认为周玉兰是“事实婚

姻”，又哪来的“婚姻手续都在县档案局”。如果“婚姻手

续都在县档案局”，那就不是什么“事实婚姻”。这不是自



相矛盾吗？也不能说长沙县民政局的公务员的水平低。就是

法律专家都解释不清的问题，也不能强求县级公务员有更高

的认识。 其实，夏教授也知道自己的通篇“说法”是自相矛

盾的。夏教授说，“我想那她就可以到当地的公安机关要求

追究10几年之前，她的丈夫明知是被拐卖还要收买被拐卖妇

女的罪行”。（注：根据当时的刑法，收买被拐卖妇女并不

构成罪行，但不排除还可以构成强奸罪，非法管制罪。）法

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当时的这种婚姻状况来决定婚姻关系是

不是破裂，那么婚姻关系破裂了，当然应当允许离婚，第一 

原来是拐卖的妇女，第二 他们已经分居了好几年了，那么在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它是符合婚姻法感情确已破裂。婚

姻关系破裂了，当然应当允许离婚”。 本律师不禁要问，“

拐卖妇女”，与“婚姻关系破裂”有逻辑上的联系吗？ 虽然

经过二十年的普法，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总体

水平并不高。连北大法律专业的高材生，专门主持法制节目

的撒贝宁都会上当，更不用说农村的村姑周玉兰了。 撒贝宁

说，“如果说电视机前有人或者说，在你的身边有朋友有着

和周玉兰相类似的遭遇的话，那么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寻求

法律上的解决途径，可能能够使你回到真正的正常生活当中

，享有真正的自由，同时也真正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

活，这是一个最可靠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律师认为，这

个节目将误导广大的受害妇女。央视《今日说法》节目是一

个影响非常大的栏目，也是本律师喜爱的栏目，发生这样的

错误是令人痛心的。为了不误导广大的受害妇女，有必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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